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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127 号 

 

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》称，拟将控

股子公司深圳凡维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

司”）的 49.9550%股权作价 1 元，转让给标的公司创始人庞

军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核查的基础上就以下事

项作出补充说明： 

1. 公告显示，为开拓 4G、5G 无线基站相关技术产品，

你公司于 2017 年以增资 610 万元的方式取得标的公司

54.9550%股权。标的公司主要从事 4G、5G 无线基站相关技

术的研发，业务模式自 2021 年开始转变为 ODM 与直接向终

端通信运营商客户销售并行，研发投入、市场成本较大，取

得了积极的产品成果，但标的公司一直仍处于亏损状态，且

与你公司主要客户形成直接竞争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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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，标的公司 2022年实

现营业收入 3,305.64 万元，同比增长 69.67%，毛利率为

20.87%，同比下降 38.08 个百分点，净利润为-2,539.35 万

元；截至 2022年末，净资产为-6,061.84 万元，固定资产账

面价值 58.12 万元，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333.84 万元，应收

账款账面价值 958.28 万元，其中 1 年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

占比为 98.60%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营业收入构成、同行业可比

公司情况等，补充说明标的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快速增长

以及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自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以来，标

的公司的研发投入构成、具体研发成果、产品竞争优势，以

及截至 2022 年末标的公司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名称、型号或者主要参数、取得方式、取

得时间、原值、账面价值等，并说明标的公司固定资产规模

是否足以支撑其营业收入规模，是否存在未入账的无形资产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情况、主要客

户及销售回款情况、主要资产估值情况以及后续投入等，充

分说明作价 1元出售标的公司49.9550%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以及前期增资标的公司的决策是否谨慎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对第（1）（2）

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重点说明就标的公司收入、成本

真实性以及资产完整性所采取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覆盖率、程

序有效性及审计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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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为庞军和深圳凡维

嘉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，以下简称“凡维嘉”）；本

次交易对方庞军系标的公司创始人、凡维嘉普通合伙人，担

任标的公司董事、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；庞军与你公司及公

司前十名股东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庞军、凡维嘉合伙人与你公司、

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资金

往来或者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的筹划、决策过程，交

易对方及交易作价的确定依据，是否存在向交易对方输送利

益的情形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截至公告日，你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

借款余额为 7,999.60 万元，借款利息余额为 627.90 万元，

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就借款总额的 45%及利息承担不可撤销的

连带保证责任。标的公司向你公司出具了分期还款的书面承

诺，但你公司未披露相关具体内容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列示截至公告日标的公司应付你公司债务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债务金额、期限、发生日期、发生原因、

约定利率等，并说明相关财务资助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

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标的公司向你公司出具的分期还

款承诺的具体内容，分期还款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、是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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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，并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标的公司

其他股东的担保责任是否随其持股比例变化而相应改变，如

是，请披露具体增信措施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、合理性以及

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；是否约定具体的履约保障措

施及惩罚性措施，如有，请予以披露并说明其有效性及可行

性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、合理性以及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

司利益。 

4. 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4 月 11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

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 年 4 月 4 日 


